
本（公司、人）原領取貴校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開立　竹東土地　銀行

甲存           帳戶，支票號碼ASB        ，金額 $       元整

申請支票變造事項

□ 取消禁止背書轉讓字樣

□ 支票超過一年更改日期(同原印鑑)

□ 支票超過一年申請重開

□ 支票損毀重開（請附毀損支票）

□ 更改提領期限

請貴校惠予更正或補發，日後如發現該支票請予以作廢，若有任何債務糾紛

概由本（公司、人）負完全法律責任。特立此據。

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

地　  址  ：

聯絡電話  ：

統一編號或

身份證字號：

敏　實　科　技  大  學

支　票　切　結　書
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校    長出    納 總務長 會計主任


